
 

 

南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文件 
 

宛粮文〔2021〕54 号 

 

 

南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印发 
南阳市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监管意见的 

通知 
 

各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机关相关科室、直属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财

政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稻谷饲用定向邀标

竞价销售方案(修订版）>的通知》（国粮粮〔2021〕79 号）、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部分国家政策性粮食定向

用于饲料加工转化工作的通知》（国粮办粮〔2021〕172 号）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农业农

村部 海关总署 国家能源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

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和转化监管督查工作的通知》(国粮执

法〔2020〕295 号）等文件要求，经研究，特制定《南阳市政策

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监管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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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监管意见 

 

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职责： 

1、监督竞买企业签署责任承诺书。 

2、督促承储企业所在地县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要强化属

地管理责任，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要监督辖区内相关企业落实企

业主体责任，履行承诺，切实维护好定向销售粮食出库秩序。 

二、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职责： 

1、建立由粮食、财政、农发行、中储粮直属企业共同参加

的联席会议制度。 

2、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要成立政策性粮食定向销

售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监督检查工作方案，主要领导亲

自挂帅，领导班子成员要分包各出库库点（可在工作方案或领导

小组文件中明确）。 

3、建立粮食流通跨区域执法督查协作机制，积极对接定向

销售竞买企业所在地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检查竞买企

业建立的定向销售粮食基本数据，由发货地和所在地粮食和物资

储备行政管理部门定期双向核对有关情况。 

4、召开所有承储企业参加的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动员

会议，监督承储企业签署责任承诺书。 

5、在定向销售出库工作启动前，对各库点的监控设备进行

全面排查，确保各承储库点要实现库区电子摄像监控全覆盖，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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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辆入库、过磅、出库等重点环节和区域实施全时段监控。 

6、进行出库检查时，现场查阅《粮食竞价购销合同》、《出

库通知单》、《政策性粮油提货单》、《出库协议》、《竞拍方

营业执照》、《提货委托书》、《提货证明》等出库手续。如果

竞拍方临时调换提货人，要查看《委托提货人调换证明函》。 

7、监督承储企业出库期间严格落实“双人双锁”、夜间值班和

粮堆形态上传制度。确定专人负责每天接收承储企业上传的分仓出

库粮堆形态照片，妥善保管，留档备查。 

8、告知竞买企业的提货代表，保存好粮食出库、购买、运

输、入库、加工使用等各环节的原始单据，以及租车票据、加工

生产、用电记录等相关凭证。 

9、在定向粮食销售出库期间，与承运车辆司机、竞买企业

驻库代表展开随机访谈。一是查看出库企业是否存在利用手中职

权向竞买企业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

费标准乱收费的现象；是否存在擅自变更出库货位、掺杂使假、

虚报损失损耗等行为出库；是否按照交易合同规定的数量交割实

物。二是查看粮食装卸队是否存在欺行霸市、野蛮装卸、强买强

卖、强行提供高额劳务服务等行为；是否在合同之外以提供便利

服务之名违规向竞买企业收取额外费用；是否存在以威胁、暴力

等手段敲诈勒索，聚众寻衅滋事，阻挠粮食出库，扰乱粮食流通

秩序等行为。当场告知，如遇到或发现上述违法犯罪行为，可以

立即进行举报。 

10、监督出库企业严格执行粮食出库水杂增扣量标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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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库企业是否存在擅自与竞买企业另行标准的行为，超期储存粮

食的其他指标增扣量标准是否以《交易公告》为准。 

11、在出库任务结束后，到出库企业对空仓进行查看并拍

照。严防出库企业对溢余粮食擅自处置，避免造成定向出库粮食

流入口粮市场的风险。 

12、在出库任务全部结束后，逐企业检查是否存在粮食超

耗的问题，核对企业的出库粮食数量，计算粮食损耗。 

三、中储粮直属库职责： 

1、中储粮直属库要在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成交后，两天内

将成交明细表抄报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及相关县（区）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2、中储粮系统作为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要模范遵守、

严格落实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政策要求，要督促承储库点配

合销售出库，不得额外收取费用，不得以任何不正当理由延期或

阻挠出库。 

四、竞买企业职责： 

1、签订《责任承诺书》，承诺所购买的食品安全指标超标

小麦（或定向销售小麦）仅用作稻谷饲用加工掺混物，于小麦出

库之日起 2个月加工成饲料。不转手倒卖小麦及其粉碎混合物，

不转作其他用途，不流入口粮市场，不回流政策性粮食收储。 

2、保存好粮食出库、购买、运输、入库、加工使用等各环

节的原始单据，以及租车票据、加工生产、用电记录等相关凭证。 

3、及时向出库企业所在地县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报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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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出库进度、流向、运输方式等信息。提前向地方粮食和物资储

备部门报告小麦粉碎或掺混地点，明确小麦的粉碎粒度、掺混比

例。对于粉碎、掺混、饲料加工等数据、车辆运输 GPS 定位和视

频监控等资料，至少保存 3年以上备查。 

4、建立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统计台账，采取严格的全流程内

部管控措施，至少派遣 2 名公司工作人员对出库、运输、储存、

粉碎、掺混、加工等环节全程现场监督，并对其过程的合规性负

全责，对相关饲料养殖企业运输、储存、加工全程合规性负全责。 

5、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粮食销售出库水分杂质增减量标

准，按照交易合同规定的数量交割实物，承诺不以现金形式与承

储企业结算出库数量盈亏。 

6、加强对所属员工的教育管理，持续强化制度执行力，着

力堵塞经营管理漏洞，对公司所属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

责任。 

五、承储企业职责 

1、签订《责任承诺书》，承诺不出现向竞买企业吃拿卡要、

索贿受贿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乱收费等违规违纪

行为，不在合同之外以提供便利服务为名违规向竞买企业收取额

外费用。 

2、组织职工召开专题学习会，使每一名干部职工都能熟悉

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的政策规定。 

3、在库区显著位置张贴公示栏，公布出库责任状、举报信

箱和市、县（区）两级的服务监督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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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定向销售出库工作启动前，对库点的监控设备进行全

面排查，实现库区电子摄像监控全覆盖，对车辆入库、过磅、出

库等重点环节和区域实施全时段监控。库点监控信息资料留存时

限不得少于 1 年，确保“调得出、看得清”。 建立电子摄像监

控损失损坏即时报告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瞒报。 

5、地磅应经过质监部门的计量检定，并积极做好日常维护

和管理，不得擅自调校。 

6、严格落实“双人双锁”、夜间值班和粮堆形态上传制度。

出库期间，库点负责人、驻库监管员、仓房保管员必须在开仓、

关仓时一并到场，分仓拍摄出库粮堆形态，并上传至所在县区粮

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机构。 

7、在“空车入库、空车称重、装粮现场、重车称重和车辆

出库”时拍照记录，所拍照片应清楚记录承运车辆号牌、承储库

点名称、仓牌号等信息，分仓分天存档备查。 

8、各承储企业应留存粮食出库用工、用电记录原始单据。

用电记录原始单据是指仓房保管员用电的申请和批复，还有出库

期间单位缴纳电费的单据；用工原始单据是指企业与装卸组织签

订的用工协议。 

9、严格执行粮食出库水杂增扣量标准，不得擅自与竞买企

业另行标准，超期储存粮食的其他指标增扣量标准要以《交易公

告》为准。 

10、告知竞买企业的提货代表，保存好粮食出库、购买、运输、

入库、加工使用等各环节的原始单据，以及租车票据、加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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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记录等相关凭证。 

11、严禁擅自变更出库货位、掺杂使假、虚报损失损耗等

违规经营行为。严格按照交易合同规定的数量交割实物，不以现

金形式与竞买企业结算出库数量盈亏。 

12、不以任何理由留存定向销售的粮食，不转手倒卖定向

销售粮食，不转作其他用途，不流入口粮市场，不回流政策性粮

食收储。 

13、加强对所属员工的教育管理，持续强化制度执行力，

着力堵塞经营管理漏洞，对公司所属工作人员（外聘服务人员）

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其他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 财政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印发<中央企业稻谷饲

用定向邀标竞价销售方案(修订版）>的通知》（国粮粮〔2021〕

79 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部分国家政策性

粮食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工作的通知》（国粮办粮〔2021〕172

号）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海关总署 国家能源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国家政策性粮食销售出库和转化监管督查工作的通知》

(国粮执法〔2020〕295 号）等文件执行。 

附件： 

1、责任承诺书（竞买企业） 

2、责任承诺书（承储企业） 

3、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粮食成交信息报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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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粮食委托加工企业报备清单 

5、饲用粮食定向销售出库进度报备表 

6、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粮食委托加工信息报备清单 

7、定向销售粮食粉碎掺混流向报备清单 

8、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监督检查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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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责任承诺书（竞买企业） 
 

责任单位：                                    

我公司及所属工作人员将严格规范 2021 年政策性粮食饲用定

向销售的运输周转、委托加工、销售经营等环节业务，自觉主动地

接受所在地县粮食和物资储备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并作如下承

诺: 

1、我公司承诺所购买的食品安全指标超标小麦仅用作稻谷饲

用加工掺混物，于小麦出库之日起 2 个月加工成饲料。不转手倒卖

小麦及其粉碎混合物，不转作其他用途，不流入口粮市场，不回流

政策性粮食收储。 

    2、我公司承诺按照地方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的要求，及时报告

小麦出库进度、流向、运输方式等信息。提前向地方粮食和物资储

备部门报告小麦粉碎或掺混地点，明确小麦的粉碎粒度、掺混比例。

对于粉碎、掺混、饲料加工等数据、车辆运输 GPS 定位和视频监控

等资料，至少保存 3 年以上备查。 

3、我公司将建立必要的制度规范和统计台账，采取严格的全流

程内部管控措施，至少派遣 2 名公司工作人员对出库、运输、储存、

粉碎、掺混、加工等环节全程现场监督，并对其过程的合规性负全

责，对相关饲料养殖企业运输、储存、加工全程合规性负全责。 

4、我公司将加强对所属员工的教育管理，持续强化制度执行力，

着力堵塞经营管理漏洞，对公司所属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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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我公司将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粮食销售出库水分杂质增减量

标准，按照交易合同规定的数量交割实物，承诺不以现金形式与承

储企业结算出库数量盈亏。 

 

 

 

    责任单位:(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21 年   月   日       

 

 

 

 

 

 

 

注:此责任承诺书一式二份，责任承诺公司、所属辖区粮食和物资储

备主管部门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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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责任承诺书（承储企业） 
 

责任单位:（公司全称) 

 

我公司及所属工作人员将严格规范2021年政策性粮食定向销

售的出库环节业务，自觉主动地接受所在地市、县（区）粮食和储

备及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并作如下承诺： 

1、我公司及所属工作人员（外聘服务人员）承诺不出现向竞买

企业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或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乱收

费等违规违纪行为，不在合同之外以提供便利服务为名违规向竞买

企业收取额外费用。 

2、我公司承诺不出现擅自变更出库货位、掺杂使假、虚报损失

损耗等违规经营行为。严格按照交易合同规定的数量交割实物，不

以现金形式与竞买企业结算出库数量盈亏。 

3、我公司承诺不以任何理由留存定向销售的粮食，不转手倒卖

定向销售粮食，不转作其他用途，不流入口粮市场，不回流政策性

粮食收储。 

4、我公司将加强对所属员工的教育管理，持续强化制度执行力，

着力堵塞经营管理漏洞，对公司所属工作人员（外聘服务人员）的

职务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责任单位：（公司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21年     月    日 

 

 

 

 

 

 

 

 

 

 

 

注：此责任承诺书一式二份，责任承诺公司、县级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各执一份。 



序号 竞买企业 出库企业 仓号 品种 生产年度 成交数量
出库起止

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附件3

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粮食成交信息报备清单

报备单位：                                           报备日期：                                       单位：吨          

竞买企业驻库业务代表身份信息

填报人：                                       审核人：                                                                                                                                        



序号 竞买企业 委托加工企业 竞买企业驻库业务代表身份信息

1

2

3

4

5

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粮食委托加工企业报备清单

报备单位：                               报备日期：

附：委托加工协议

填报人：                                                        审核人：

附件4



序号
竞买
企业

出库
企业

出库
日期

品种
生产
年度

仓号
检验检斤

数量
运输车辆

号牌

承运人
信息（承运公司名称、

身份证号码）
合同编号 出库单编号

出库数量
（吨）

出库流向（委
托加工企业）

1

2

3

4

5

6

7

8

饲用粮食定向销售出库进度报备表

报备单位:                                                报备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吨

填报人：                                                                   审核人：                                                                                                                                                             

附件5



序号 竞买企业 品种 委托加工地点 委托加工企业名称 委托加工数量 粉粹粒度
掺混物的品种（小麦
、玉米或其他谷物）

掺混比例 加工起止日期

1

2

3

4

5

6

7

8

9

定向用于饲料加工转化粮食委托加工信息报备清单
报备单位：                                                   报备日期：                                  单位：吨

填报人：                                       审核人：

附件6



附件7

报备单位:                                                报备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吨

序号 竞买企业 出库日期 委托加工企业
粉碎/掺混
出库数量

掺混物的品种
（小麦、玉米
或其他谷物）

粉粹粒度 掺混比例
运输车辆

号牌

承运人
信息（承运公
司名称、身份

证号码）

出库流向（饲
料用粮企业）

1

2

3

4

5

6

7

定向销售粮食粉碎掺混流向报备清单

填报人：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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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完成

1
检查竞买企业建立的定向销售粮食基本数据，由发货地和所在地粮食
局定期双向核对有关情况

2
利用广播、电视、网站、宣传材料等，深入宣传国家政策性粮食定向
销售出库的任务、方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3
对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工作作进一步动员，组织各承储企业负责
人召开专门会议，学习领会此通知明确的各项要求，并传达贯彻到每
一名单位员工

4
建立和完善承担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任务承储企业守法诚信经营
承诺制度，各承储企业与行业主管部门逐一签订责任状，建立诚信档
案，实行动态管理、分类管理

5

各承储库点要实现库区电子摄像监控全覆盖，对车辆入库、过磅、出
库等重点环节和区域实施全时段监控。各库点监控信息资料留存时限
不得少于1年，确保“调得出、看得清”。 建立电子摄像监控损失损
坏即时报告制度，不得以任何理由瞒报

6
各承储企业的地磅应经过质监部门的计量检定，并积极做好日常维护
和管理，不得擅自调校

7

各承储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双人双锁”、夜间值班和粮堆形态上传制
度。出库期间，库点负责人、驻库监管员、仓房保管员必须在开仓、
关仓时一并到场，分仓拍摄出库粮堆形态，并上传至所在县区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监督检查机构

8
各承储企业必须在“空车、重车、出仓”时拍照记录，所拍照片应清
楚记录承运车辆号牌及承储库点名称信息

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监督检查工作表

单位名称：                                                                                                     检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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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是否完成

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出库监督检查工作表

单位名称：                                                                                                     检查时间：

9
各承储企业应留存粮食出库用工、用电记录原始单据，在销售发票上
注明“饲用专用粮食”等信息

10
在出库库点显著位置张贴公示栏，公布承储企业责任状、举报信箱和
市、县区监督举报电话

11
各县区要建立由粮食、财政、农发行、中储粮直属企业共同参加的联
席会议制度

12
各县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要成立政策性粮食定向销售监督检查工作领
导小组

13 制定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14
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党组、党委成员分包各承储企业库点（可在工作
方案或领导小组文件中提现）

15
建立粮食流通跨区域执法督查协作机制，积极对接定向销售竞买企业
所在地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16
“痕迹化管理”的各项要求是指：《现场检查记录》、《检查工作日
志》和通知、方案、总结、通报、请示报告等



 
 
 
 
 
 
 
 
 
 
 
 
 
 
 
 
 
 
 
 
 
 
 
 
 
 
 
 
 
 
 
 
 
 
 
 
 
 
 
 
 
 
 
 
 
 
 
 
 
 
 
 
 
 
 
 
 
 

南阳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1年 9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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